附件1

龙岗区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助学申请表
申请人：         申请人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单位工会联系人：         电话：
	助 学

对 象
	
	性别
	
	年龄
	
	身份证

号  码
	
	与申请

人关系
	

	家 庭

住 址
	
	户  口

所在地
	
	联 系

电 话
	

	原毕业

学  校
	
	现就读

学  校
	

	下学期就读阶段

（打“√”）
	大  学
	大  专
	中  专
	高  中

	
	一
	二
	三
	四
	五
	一
	二
	三
	一
	二
	三
	一
	二
	三

	家庭人口
	
	家庭月

总收入
	
	人  均

月收入
	
	是  否

低保户
	

	家庭成员状况
	关系
	姓名
	年龄
	就业状况
	工作单位
	工资收入
	身份证号码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家庭致困原因
	生活困难
	患病及疾病诊断
	意外事故
	自然灾害
	其他

	
	
	
	
	
	

	申请

助学

原因
	

	所在

单位

工会

意见

	盖   章

年  月  日
	上级

主管

单位

工会

意见
	盖   章

年  月  日
	区总
工会

意见
	盖   章

        年  月  日


填表说明：1、申请人条件：具有深圳户籍的家庭人均收入低于623元或略高于标准但家庭有特殊困难（如家庭成员有重大疾病或其他困难的）；2、申请人须提供如下资料的复印件：本人及子女身份证、户籍、子女学校就读年级证明等资料，新生还须提供入学录取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。3、申请人或家属患重大疾病者需提供相关病历证明。3、家庭月总收入：包括家庭成员(指直系亲属)的工资收入及其他稳定收入（补贴、租金等）。就业状况：指在岗、下岗、失业、病退、退休。4、意外事故：指交通事故、工伤事故等。5、自然灾害：指地震、洪涝、台风、火灾、海啸等。
